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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梳理各家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不
难发现， 各家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明显
减速，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
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和兴业银行均出
现了新增发卡量放缓的情况， 交通银
行的信用卡发卡量更是出现了负增
长。

与信用卡发卡量增速放缓相对应
的是不良率的抬升。 交通银行信用卡
不良率从年初的 1.52%攀升至 2.49%，
浦发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为 2.38%，较去
年末上升了 0.57 个百分点。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的信用
卡不良率均有所上升。

来自监管机构的数据也在显示，
银行信用卡的风险在增加。 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 2019 年第二季度支付业

务统计数据显示， 信用卡逾期半年未
偿信贷总额 838.84 亿元， 占信用卡应
偿信贷余额的 1.17%，占比较上季度末
上升 0.02 个百分点。

董峥认为， 经过一段时间爆发式
的规模增长， 今年以来银行信用卡规
模增速放缓，信用卡不良率上升，有些
银行甚至大范围封卡或降额， 调整信
用卡业务结构。 在董峥看来，近年来信
用卡业务的风险形式不同于以前，过
去信用卡的风险比较单纯， 只是本身
是否欠款逾期， 如今信用卡危机的爆
发已经与“共债风险”联系在一起，风
险集聚在投资领域， 比如消费金融、
P2P、网贷、房地产等，对信用卡的风险
防范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

员董希淼表示， 监管部门重申相关政
策要求，采取措施堵住政策漏洞，这是
及时和必要的，“对银行来说， 要合理
核定信用卡额度，尽量减少多头授信，
严控过度授信， 从源头上减少年轻客
户过度透支的可能性。 比如，银行应严
格落实‘刚性扣减’要求，在给信用卡
持卡人授信额度时， 必须扣除在其他
银行已获得的额度”。

为遏制信用卡风险进一步恶化，
多家上市银行已采取举措加强信用卡
业务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建设。 交
通银行、 平安银行等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均提到， 针对信用卡风
险，提前预判形势，提早布局，在发卡
审批、贷中管控、贷后催收等环节采取
了一系列风险管控措施。

透支信用卡买房可能得不偿失

限额缩水禁止透支，多家银行信用卡业务“踩刹车”

■新快报记者 乔麦/文 廖木兴/图

多家银行下调
房地产类商户交易限额

进入 8 月以来， 多家银行继续收紧房地
产类商户刷卡，但执行力度不一，有的银行全
面限制房地产商户，有的银行设定交易限额。
有股份行信用卡中心高管表示， 信用卡对房
地产类交易限制，是监管对各家银行的要求，
按照监管要求执行房地产业务的管制。

8 月 30 日， 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公告，
“根据监管部门要求，我行近期对信用卡在部
分类别商户的交易进行管控。 ”该行信用卡在
境内房地产类商户 （商户类别码为 6513、
1771、7012）的日累计交易限额由 3 万元下调
至 1.5 万元， 年累计交易金额不得超过 5 万
元。 农业银行同时强调，该行信用卡不得在境
内房地产类商户 （商户类别码为 1520、7013）
进行交易。

9 月 27 日，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公告，按
照要求严格落实信用卡资金用途管控的相关
规定， 对信用卡在部分类别商户的交易设定
限制。 其中，招行信用卡不可在房地产类商户
（商户类别码为 1520、1771、7013）进行交易。

9 月 30 日，光大银行信用卡公告，根据监
管部门要求，光大银行将于 10 月 8 日起对信
用卡资金流入房地产类相关领域的交易进行
管控， 光大信用卡在此类商户透支消费时将
会导致交易失败。

此外 ，平安银行信用卡 、兴业银行信
用卡近期也发出通知 ，调整信用卡在房地
产类商户的交易限制 。 此前 ，平安要求信
用卡在境内房地产类商户进行交易时 ，单
月 （自然月 ）人民币交易金额不可超过 3
万元 ，全年 （自然年 ）累计不可超过 10 万
元 。 而建设银行 、民生银行等此前已不支
持信用卡在房地产类商户交易 ，包括交通
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也曾相继调整信用
卡房地产类商户刷卡交易额度 。

对于近期多家银行调整信用卡涉房交
易规则的现象 ，信用卡产业资深研究人士
董峥认为 ，一方面是房地产调控监管趋严
的政策原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下半年
信用卡风险管控的前奏 。 下半年银行信用
卡业务的重点将是消化不良控制风险， 管控
房地产领域的消费， 一定程度上也是风险管
控的重要内容。

在银行调整涉房交易的同时，金
融监管机构也频频下发通知， 加强银
行对个人消费贷款的管控。与此同时，
今年以来已有效地控制多家银行的分
支机构由于个人消费贷款资金、 信用
卡透支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或支付相
关费用而被银保监会处罚。

8 月上旬， 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
相关通知，决定在 32 个城市开展银行
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工作，“严厉查处
各种将资金通过挪用、 转道等方式流
入房地产行业的违法违规行为”。

8 月下旬， 北京银保监局印发的
《关于加强银行卡风险防控的监管意
见》要求，辖内商业银行应加强对信用
卡大额透支和现金分期业务的资金流
向监控， 必要时要求客户提供发票等
购物凭证， 确保个人信用卡透支用于
消费领域，不得用于生产经营、购房和
投资等非消费领域。

9 月中旬， 浙江银保监局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个人消费贷款有关
问题的通知》要求，银行机构加强个人
消费贷款用途管控， 要求各银行机构
严格遵循信用卡业务消费定位， 不得
办理用于生产经营、 投资等非消费领
域的信用卡 (服务“三农”的信用卡除
外)，加快清理整改存量违规业务。 同
时， 要合理审慎设定预借现金授信额
度， 原则上不得超过非预借现金业务
授信额度。 严格专项分期用途管控和
交易监测，规范与中介机构合作行为，
切实防止套现行为。 新增信用卡业务
产品种类、 增加信用卡业务功能等须
按要求向监管部门报告。

华南地区某股份制行的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对于银行来说，大额取
现信用卡已成为重要的产品类型，与
个人消费贷款一样， 由于目前对相关
的资金流向没有一个完整的监控机
制， 如果客户将授信额度从账户内以
现金方式取出再跨银行转入， 银行会

很难追踪到具体的资金流向。
某国有行广州一家支行的负责人

也表示， 对信用卡资金和消费贷流入
房产的管控一直都存在， 银行内部时
不时都会展开自查，“银行可能无法在
第一时间监控到刷卡人的资金流向，
但系统随后会有一个反馈， 银行也会
据此通知客户该笔款项不能进行分期
还款， 客户必须在下一个还款日前还
清款项， 否则会对客户的征信记录产
生影响。 ”他同时表示，在当前的严监
管下，刷信用卡买房可能“得不偿失”。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对此也表示，“后续关键还是要对
一些额度较大的资金设定信用记录，
若是违规用于房地产领域， 后续要在
信用上降低分值。 ”有业内人士认为，
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监管， 加大信用
卡业务检查和处罚力度。 对风险高的
现金分期等业务， 应制定更为严格的
风险管控措施。

监管机构频频下发通知 管控房产消费

不少银行信用卡业务已“踩刹车”

2019 年，作为商业银行
零售重要板块之一的信用卡
业务，已告别疯狂扩张的增长
趋势。 不少银行信用卡业务
“踩刹车”，这其中除了不良贷
款率的攀升，还源于管理资金
流向难度较大，频频被监管处
罚。 分析人士指出，对信用卡
管控趋严既是房地产调控的
政策原因，也是加强信用卡风
险管控的前奏。

管控升级


